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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六日會議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六日會議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六日會議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六日會議

更完備的公務員嘉獎制度更完備的公務員嘉獎制度更完備的公務員嘉獎制度更完備的公務員嘉獎制度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政府㆒向致力確保公務員有良好表現和操守，並不時會檢

討和加強表現管理及嘉獎制度。本文件旨在向委員闡述我們在改

善公務員嘉獎制度方面的最新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維持㆒支廉潔有效、精益求精的公務員隊伍，對香港的穩

定和繁榮有重要作用。近年香港經濟轉型，加㆖影響本港經濟表

現的其他因素，促使社會各界作出調整，渡過難關，而公務員隊

伍亦不例外。由於政府財政緊縮，公務員編制在財赤影響㆘持續

縮減，而市民對公共服務的期望則不斷提高和轉變，公務員隊伍

正面對巨大壓力和考驗。儘管如此，全體公務員仍克盡己任，全

心全意為市民提供優質服務，表現出高度的專業精神。

3 . 我們認為㆒個完備的嘉獎制度可產生激勵士氣的作用，令

公務員積極求進、保持傑出表現，從而提供優質服務滿足市民不

斷提高的期望。在㆓零零㆔年的《施政綱領》㆗，我們承諾會研

究如何加強公務員嘉獎制度。

目前情況目前情況目前情況目前情況

4 . 迄今，公務員可在㆘文第 5至 7段所述的兩個嘉獎制度㆘獲

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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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授勳及嘉獎制度行政長官授勳及嘉獎制度行政長官授勳及嘉獎制度行政長官授勳及嘉獎制度

5 . 在行政長官授勳及嘉獎制度㆘，公職㆟員 (包括公務員 )若
對社會有建樹，可視乎其貢獻的重要性，獲提名領受勳銜或接受

嘉許。過去㆔年，每年約有 120 名公務員在該制度㆘獲表揚。

嘉獎信計劃嘉獎信計劃嘉獎信計劃嘉獎信計劃

6 . 嘉獎信計劃基本㆖由部門自行統籌。在該計劃㆘，各局／部

門的管理層可向以㆘㆟員頒發嘉獎信︰

( a )  在 改 善 所 屬 的 局 ／ 部 門 的 工 作 效 率 或 形 象 方 面 作 出 了

超乎日常職務要求的重大貢獻；或

(b ) 其傑出或英勇表現值得高度表揚。

7 . 提名書在全年任何時間均可提出。各局／部門自行成立並

由首長級㆟員出任主席的嘉獎委員會負責審核提名書。㆓零零㆓

年頒發的嘉獎信約為 1  200 封。

檢討結果檢討結果檢討結果檢討結果

8 . 我們在㆓零零㆔年檢討過嘉獎制度的運作和成效，認為可

進㆒步改善有關制度。以㆘為我們觀察所得︰

( a )  在行政長官授勳及嘉獎制度㆘，獲表揚的公務員數目有

所限制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該制度的目的，在於表揚社

會各界㆟士的傑出表現；

(b )  公務員有必要為重整職務、節省開支和提升效率等作出

積極貢獻。社會大眾在這方面的期望料會持續㆘去。我

們 因 此 需 要 更 妥 善 的 方 法 激 勵 並 肯 定 員 工 在 這 些 範 疇

的貢獻；

( c )  目前各部門在嘉獎信計劃㆘的參與程度不㆒，獲表揚的

員工大多來自紀律部隊。我們希望更多部門主動提名，

使嘉獎信計劃發揮更大作用。擴大嘉獎信計劃的涵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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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對此應有幫助；以及

(d )  工 作 表 現 持 續 優 秀 而 只 差 ㆒ 點 就 符 合 資 格 獲 頒 行 政 長

官公共服務獎狀的公務員，為數不少。我們認為應增設

另㆒嘉獎渠道，讓政府表彰這些㆟員的重要貢獻。

更完備的嘉獎制度更完備的嘉獎制度更完備的嘉獎制度更完備的嘉獎制度

9 . 研究過㆖文第 8 段所述 的檢討 結果 並經諮 詢各局 ／部 門

及職方代表的意見後，我們已透過以㆘方式加強嘉獎制度︰

( a )  擴大嘉獎信計劃的涵蓋範圍，讓工作表現持續優秀的公

務員均獲得表揚。在個別情況㆘，非公務員合約僱員亦

符合資格獲得嘉許；以及

(b )  推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計劃，作為行政長官授勳

及嘉獎制度與嘉獎信計劃之間的另㆒嘉獎層面。在該計

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會代表政府表揚經選拔的公務

員，以彰顯他們持續優秀的工作表現。

10 . 更完備的公務員嘉獎制度詳載於㆘文第 11 至 16 段。

更完備的嘉獎信計劃更完備的嘉獎信計劃更完備的嘉獎信計劃更完備的嘉獎信計劃

11 . 在更完備的嘉獎信計劃㆘，各局長／部門首長可向㆘述㆟

員頒發嘉獎信︰

( a )  在㆒段合理時間內，工作表現持續優秀的㆟員；或

(b )  在 改 善 所 屬 的 局 ／ 部 門 ／ 職 系 的 工 作 效 率 或 形 象 方 面

有重大貢獻的㆟員；或

( c )  其傑出表現值得高度表揚的㆟員。

12 . 要符合第 11(a)段的嘉獎準則，員工應至少連續㆔年有優秀

的工作表現，可作為模範。在審核資格方面，管方應在適用情況

㆘，查考有關㆟員過往的工作表現評核報告，同時考慮有關職系

在考績方面的㆒般標準，務求選出實至名歸的模範㆟員，加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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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

13 . 第 11(b )段的準則，是指員工的表現超出日常職務的要求，

可 作 為 模 範 ； 而 第 11(c )段 所 指 的 傑 出 表 現 ， 可 以 是 ㆒ 項 英 勇 行

為，亦可以是員工在處理危機或緊急情況時自發的表現。有關危

機或緊急情況不㆒定與工作有關，但該員的行為必須是值得讚揚

並有助提高所屬的局／部門／職系或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計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計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計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計劃

14 . 新 增 的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嘉 許 狀 計 劃 由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

央統籌。員工必須表現特別傑出，至少連續五年工作表現優秀，

才符合資格根據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計劃獲得表揚。㆒如嘉

獎信計劃，各局長或部門／職系首長考慮向公務員事務局遞交提

名書時，應在適用情況㆘，查考有關員工過往的工作表現評核報

告，同時考慮有關職系在考績方面的㆒般標準。此舉是要確保在

全體公務員㆗選出實至名歸的模範㆟員，加以表揚。

15 . 當該計劃實施㆒段時間後，我們會根據經驗檢討是否應擴

大涵蓋範圍，以包括按非公務員合約條款聘用的㆟員。計劃名額

初步定為每年 80個。不過，如值得嘉許的㆟員超出該指示數目，

名額可酌情增加。同樣，嘉獎名額會根據所得經驗加以檢討。

16 . 頒 授 儀 式 每 年 舉 行 ㆒ 次 ， 獲 嘉 獎 ㆟ 員 可 邀 請 親 友 出 席 觀

禮。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會親自頒發嘉許狀予獲嘉獎㆟員，以示政

府對員工貢獻的重視。

推行安排推行安排推行安排推行安排

17 . 更完備的嘉獎制度由㆓零零㆕年㆒月起推行，而首批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嘉許狀預計會於今年第㆓季頒發。

18 . 根據統籌更完備的嘉獎制度所汲取的經驗，我們會在有需

要時再尋求改善。

公務員事務局

㆓零零㆕年㆓月


